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21）新 01 刑更 45 号 

罪犯杨鸿，男，1984 年 11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新疆克拉玛依市

人，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收犯监狱服刑。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8 月

14 日作出（2017）新 0203 刑初 73号刑事判决，认定被告人杨鸿犯合

同诈骗罪、伪造公司印章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 25000

元（已缴纳）。被告人杨鸿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

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9日作出（2017）新 02 刑终 67 号刑

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。执行机

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收犯监狱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提出对罪犯杨鸿的

减刑建议书，报送本院审理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 

执行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收犯监狱报称，罪犯杨鸿在服刑改造

期间，先后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二次，季度表扬三次，确有悔改表

现，提请减刑八个月。 

经审理查明，罪犯杨鸿在服刑期间，能认罪悔罪，接受改造，遵守

监规，积极参加“三课”学习，按时完成生产任务，于 2019 年 8 月、

2020 年 2 月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，2019 年 1 月、6 月、2020 年 4

月获得季度表扬。上述事实清楚，有执行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建议书、

罪犯减刑审核表、罪犯奖惩审批表及罪犯评审鉴定表等材料在卷佐证。 

本院认为，罪犯杨鸿确有悔改表现，符合减刑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对罪犯杨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（减刑后刑期至 2021 年 2 月

23 日止）。 

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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